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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路板協會
教育訓練中心租借管理辦法
台灣電路板協會(以下簡稱甲方)設有國際會議廳、教育訓練室、視訊會議室等，為有效管理及申借使用，特訂定「教育訓練中心租借管理辦法」借用承租人(以下簡稱乙方)於簽約前應詳細閱讀，並共同信守雙方所簽立之一切借用條款。
第1條 本教育訓練中心之場地名稱及容納人數、時間及收費標準，詳如 (附表一)。
第2條 租借及付款方式
2-1 凡申請租借本會場地者，應填寫租借申請表，活動內容以教育訓練、藝文、典禮、會議、研討會為原則，承租人(乙方)應簽署「教育訓練中心場地租借申請表」(如附表二)，逕近向本會(甲方)登記申請。(提供申請表非代表預約場地完成，僅為協會提供報價單依據及乙方同意遵守本管理辦法，報價單需雙方確認並簽章完成後才是完成場地租借登記)
2-2 本場地租借對象不限，承租時段如下：

    ˙上午時段08：00 ~ 12：00
    ˙下午時段13：00 ~ 17：00
    ˙夜間時段18：00 ~ 21：00 (限會員)
2-3 夜間時段及假日僅供會員租借，並加收費用3000元/日，加收部分恕無折扣。
2-4 場地開放預約登記時間：會員6個月前、非會員3個月前。
2-5 凡活動確認並填寫『場地租借申請表』後，收到請款單後請於1週內完成繳交場租50%之訂金(刷卡、即期支票或匯款)，餘款請於活動結束後當場繳清(刷卡/匯款)。若未繳交訂金，甲方有權隨時中止租約，將場地依候補優先順序轉借予他方。
2-6 提供場租時段前後各30分鐘作為佈置/撤收場地；若需提前一天場佈則須視場地使用情形，並以1小時為限；場佈超過1小時將以承租一時段費用收費。
2-7 假日/夜間租借因需安排值班人員，故須於一個月前提供完整申請表，逾時若無法臨時安排值班人員將無法承接。
2-8 逾時使用者，以整時段租金計價。
2-9會館租借若有餐食需求將酌收場地費之10%為清潔費。
2-10為維護會員權益，會員價僅限協會會員公司本身使用，並將嚴格查核，若非為會員公司本身使用一律以非會員價計；若有冒名之情事，協會有權取消租借申請。
2-11為維護場地服務品質以及消防逃生安全，超過各空間容納人數將不予承接。(附表一)
第三條　變更之處理
3-1若因事取消或更改使用時間及場地，請於使用日前7天以電話與Email告知，逾期恕不退還已繳交之訂金。時間更改限一次，並於原使用日起3個月內使用完畢；逾期不
得使用，所繳費用亦不退還。
3-2甲方如有特殊需要使用已出借之場地時，應於使用日前15天通知乙方更換場地，
如乙方有異議取消使用，則甲方應全數無息退還乙方所繳納之費用。

3-3 所借用之場地如因不可抗拒之緊急狀況或天災、人為導致無法使用原場地時，甲
方得保有更換教室之權利，乙方場地租借費用及使用權利得延後使用，期限為半
年以 1次為限，其使用場地之優先順序由甲方安排，不得異議。

3-4 長期租借之取消：乙方如臨時放棄使用時，須15天前申請並完成手續。退費手續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否則一概不予退費。

第四條 機器設備規格
4-1 軟、硬體設備完善，免費提供基本空調、照明、麥克風、單槍投影機、飲水、茶包等，並提供報到桌一張、指示牌一面。

      4-2 教室若有教學電視系統，請自備合法軟體、影片。
4-3 現場環控設備均不外借，若需協助調整燈光等設備，請給予每時段至多3個確定時刻由協會工作人員協助，恕工作人員無法全程在場。 

第五條　活動計劃之通知與執行 
5-1 乙方應於活動開始前15天，提供活動計劃及相關資料予甲方，以利進行準備工作。 

5-2 乙方所舉辦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並應負責維持會場秩序並保障與會人士安全。乙方如有違法情事，應自行負相關民事及刑事責任，概與甲方無關；且致使甲方受有任何損失，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5-3 乙方活動計劃應事先經主管機關核准，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未經甲方書面同意， 

    場地借用人不得將台灣電路板協會及甲方列為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第六條　場地使用規範
6-1 佈置標語、海報、宣傳品等資料，請事先與甲方協調可放置之位置。牆面、牆柱或門窗上禁止張貼、敲釘懸掛任何物品，租借場地後應負責恢復原狀。

6-2 場地設施及租借物品若有損壞，全毀或嚴重損毀須依重置購買價格賠償，輕微損
    毀須依修復價格賠償；其損毀程度之認定，由本中心依現場狀況評定之。

6-3 本大樓之門禁安全防護等相關規定，乙方均應配合遵守。
第七條　合意管轄 
7-1 因借用合約所生之爭議而聲請調解或提起訴訟時，以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7-2 通知之地址依借用合約規定須為書面通知時，應向下列地址送達：

    甲方：桃園市大園區高鐵北路2段147號

    乙方：申請表合約所載之地址 
第八條　其他
8-1 乙方如逕自轉借他人，或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違背法令及甲方規定者，

    甲方有權立即停止租借乙方，乙方所繳費用不予退還絕無異議。

8-2 本辦法經會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正式實施，修正時亦同。
8-3 另未盡事宜，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並有最終裁量權，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TPCA教育訓練中心服務項目一覽表           (附表一)
★會議室服務
	樓層
	會議廳別
	坪數
	容納人數
(超過限制人數不予承接)
	租用時段
	收費標準
(會員價僅限會員公司本身使用)
	保留
車位

	
	
	
	
	定價收費
	
	

	
	
	
	U

字
型
	口
字
型
	教
室
型
	劇
院
型
	08:00-12:00或
13:00-17:00
	會員
平日/假日
	非會員
平日
(08:00-17:00)
	車位
數量

	1F
	101
多功能會議廳
	36
	*
	*
	60
	90
	20,000
	6折/8折
	原價
	2

	1F
	102會議室
	7
	*
	12
	*
	*
	5,000
	6折/8折
	原價
	1

	3F
	301會議室
	24
	20
	24
	*
	*
	12,000
	6折/8折
	原價
	1

	3F
	302會議室
	13
	18
	*
	*
	*
	8,000
	6折/8折
	原價
	1

	4F
	教育訓練室 401
	24
	28
	32
	36
	54
	10,000
	6折/8折
	原價
	1

	4F
	教育訓練室 402
	28
	28
	36
	54
	60
	10,000
	6折/8折
	原價
	1

	5F
	501
國際會議廳
	65
	*
	*
	108
	200
	25,000
	6折/7折
	原價
	2

	註1：台灣電路板協會會員平日可享6折優惠、假日享8折優惠。
註2：凡承租本教育訓練場地皆提供單槍投影機x1及基本會議器材（白板、固定式投影布幕x1、
投影機x1、麥克風x2、報到桌x1、會議室門口指示牌x1）其他設備另行租借。 

註3：夜間時段(18:00 ~ 21:00)及假日僅開放會員承租，並加收NT3,000元，加收費用恕無折扣。
註4：其他配套優惠方案及活動另行公佈之。 
註5：會館租借若有餐食需求將酌收場地費之10%為清潔費。
註6：場地分組型或其他混合型配置，另行討論協調之。 
註7：因應協會永續淨零節能減碳方針，會館活動提供馬克杯，禁用一次性手搖飲料/咖啡杯容器。
註8：為維護會員權益，會員價僅限協會會員公司「本身」使用。
註9：為維護場地服務品質以及消防逃生安全，超過各空間容納人數將不予承接。


★會議器材租用服務(增租)

	器材
	Notebook
	4F、5F視訊服務
	鵝型麥克風(10台)

	費用/時段
	1,000
	8,000
	$3,000/時段 (加台每台$300/時段) 
(可搭設場地：101/301/501)


註:以上使用依會議室承租之各時段為單位
台灣電路板協會教育訓練中心場地租借申請表   (附表二)
                 □會員     □ 非會員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分機

	連絡電話
	                      
	申請人職稱
	

	傳    真
	
	申請人Email
	

	公司統編
	
	行動電話
	

	承租期間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承租時段
	□ 08:00-12:00    　　□ 13:00-17:00　　　    □ 18:00-21:00 (夜間時段僅會員)

	租用場地
	□1F-101多功能會議廳  □1F-102會議室  □3F-301會議室  □3F-302會議室
□4F-401教育訓練室  □4F-402教育訓練室   □5F-501國際會議廳  □其他       

	餐飲需求
	□無內用餐飲      □內用餐飲(酌收場地費之10%為清潔費)     (提供餐點桌，無代訂)

	活動名稱
/用 　途
	 （可附上活動報名表代替）

	機台/儀器
	□無機台或儀器     □有機台或儀器(數量：        台 / 總安培：        A)

	活動人數
	預計　　 　 　人
(超過附表一 各空間容納人數將不予承接)
	場地類型
	□U字型　□教室型　□分組型　□劇院型

	服務項目
	□彩色海報輸出(不含設計90cm×60cm)$500/張  
□視訊服務$8,000/時段
□鵝型麥克風(10台) $3,000/時段 (加台每台$300/時段) (可搭設場地：101/301/501)

	付款方式
	□使用會員抵用券      元
□匯款：台灣土地銀行-北桃園分行(005) 帳號 131-001-000-699

□刷卡(活動現場或活動前傳真刷卡單)

	備   註
	<以下由協會填寫>



	承辦人：                                主管： 


※申請表填妥後，請EMAIL至協會場地租借負責人，務必來電確認協會有收到申請表，且需待
  協會提供正式報價單，雙方簽章完成後才算完成租借登記，謝謝您的配合。
※為維護會員權益，會員價僅限協會會員公司本身使用，並將嚴格查核，若非為會員公司本身使
  用一律以非會員價計；若有冒名之情事，協會有權取消租借申請。
※為維護場地服務品質以及消防逃生安全，超過(附表一)各空間容納人數將不予承接。
場地租借負責人:行政部 葉雲智 chih@tpca.org.tw  03-3815659#203
(打桌打椅)





(純椅)





※回傳申請表即代表同意並遵守台灣電路板協會教育訓練中心租借管理辦法








註：經第十二屆二次會務委員會通過(2025.11.26)   2025/12/1修訂


